老年人补贴政策宣传

为老年人发放补贴，让老人晚年生活有保障，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举措。
一、高龄老人长寿补贴
（一）保障对象：石城县户籍，凡持有本县城乡居民户口且年龄达到80周岁以上（含80周岁）的高龄老人。
（二）补贴标准：年满100周岁以上、95至99周岁、90至94周岁、85至89周岁、80至84周岁的高龄老年人每人每月分别发给1000元、300元、200元、100元、50元的长寿补贴。未满一个月的，按一个月发放。年满80周岁的从申报当月进行发放，超过80周岁未申报部分不予补发。
（三)申报流程及所需资料
1.个人申报:符合条件的对象本人或委托他人到所在村（居）委会申请高龄老人长寿补贴,并在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填写《高龄老人长寿补贴申报审批表》（一式三份），同时提供本人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农商银行账号和1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以上材料一式三份）。无身份证的，应到当地派出所开具户籍证明。      
2.村（居）初审上报：村（居）委会收到申报表后，须在3个工作日内对申报高龄补贴老人的基本情况进行认真核实，审查申报人的年龄是否符合规定及其本人身份是否与户口登记相一致，尤其要对申报的高龄老人是否健在予以核实。同时，将本村（居）所有申报对象在村（居）委会公示栏上至少公示3天。无异议后，村（居）委会对初审符合条件的对象由村（居）支部书记或主任在《申报表》上签字同意上报。
3.所在辖区派出所审查：派出所对村（居）委会初审上报的享受对象进行户口和年龄审核，并对符合条件的对象由所在辖区派出所相关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4.乡（镇）民政所复审：乡（镇）民政所对各村（居）委会上报的材料逐一进行复审，对有疑问的申报对象要重新组织调查核实，同时对各村（居）上报情况进行汇总，将本乡（镇）所有申报对象在乡（镇）政务公开栏上至少公示3天。无异议后，乡（镇）民政所提出复审意见、签字并加盖公章，将符合条件对象的申报表、户口簿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经村（居）委会盖章确认的高龄老人健在证明等材料于每月的15日至20日前上报县民政局社会福利股。
二、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
（一）补贴对象和标准
1.经济困难的高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对象：具有石城县户籍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中年满80周岁的老年人；补贴标准为50元/月•人。
[bookmark: _GoBack]2.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对象：具有石城县户籍、年满60周岁的低保对象中没有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失能老年人和特困人员中的失能老年人。对低保对象中没有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为50元/月•人；对特困人员中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的护理补贴标准分别按每人每月不低于本县最低工资标准的80%、20%发放护理补贴。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同时申领上述两项补贴。已经发放的80周岁以上高龄津贴与本项补贴不冲抵，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按规定叠加申领。
（二）补贴方式
1.经济困难的高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按月通过金融机构发放到补贴对象个人账户。
2.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按以下方式发放。
（1）低保对象中失能老年人的护理补贴按月通过金融机构发放到补贴对象个人账户。
（2）特困人员中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的护理补贴，由县民政局统筹用于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①集中供养的，由供养服务机构提供照料护理服务。护理补贴资金由县财政部门根据县民政部门提供的资金数，按月直接拨入供养服务机构在当地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用于供养服务机构聘请护理员、完善护理服务设施、维持护理服务运转等照料护理开支；②分散供养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村居（社区）委会落实委托护理服务方，县民政部门根据委托照料服务协议，通过金融机构直接支付给受托方服务费用。
（三）申领程序及所需材料
老年人补贴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受理窗口书面申请，也可委托村居(社区)委会等代为申请。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老年人补贴由所在供养服务机构统一向所属民政服务机构申请。
1.申请。申请老年人补贴需填写《石城县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申请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并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两份（带原件备查），申请护理补贴的居民还需提供县第三人民医院或乡镇卫生院出具的《石城县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报告》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2.审核。乡镇人民政府依托社会救助、社会服务“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在接到申请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多种形式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完成初审。符合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将申报资料报县民政局审批；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全的，经办人员应及时通知申请人补齐相关材料；不符合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因。
3.审批。县民政局接到乡镇审核材料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工作。对符合补贴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将补贴对象姓名、补贴类型、补贴金额等基本信息通过乡镇人民政府在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长期居住地公示7个工作日；对不符合条件的，将理由通过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供养服务机构书面告知申请人。补贴资格审批合格的老年人自批准当月起计发补贴。
（四）老年人能力评估
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主要运用老年人是否具备自主吃饭、穿衣、上下床、如厕、室内行走、洗澡能力等六项指标进行客观评估，由县卫健委组织县人民医院负责实施；有1—3项指标不能达到的，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有4—6项指标不能达到的，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六项指标全部达到的，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
1.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老年人能力评估申请、填写《石城县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申请表》；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受理审核后，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申请人携带《石城县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申请表》、本人身份证、户口簿、与失能相关的疾病证明书、出院小结、残疾证等资料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县人民医院评估，或由县人民医院组织医技人员下到乡镇、村居（社区）进行评估，取得《石城县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报告》。
2.年龄在60—79周岁的，经评估确认为部分失能且已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从2019年起，每两年需评估复核一次。
3.年龄在60—79周岁的，经评估确认为失能且已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不含60周岁以上部分失能老人），以及年龄在80周岁（含80周岁）以上的，经评估为失能、部分失能且已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采用备案的形式，不需评估复核，但有证据证明评估结果有错误的除外。
4.负责评估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本机构内设立评估窗口，配备专（兼）责医疗技术人员。
5.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申请人，在取得评估报告之后10个工作日内，可到户籍所在地乡镇民政所提出申请复评。户籍所在地乡镇民政所将名单报县民政局，由县卫健委牵头组织医技人员对申请人进行复评。
（五）补贴对象管理
补贴对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停发其补贴。
1.户籍迁出本行政区域的。
2.补贴对象死亡的。
3.补贴对象受到刑事处罚的。
4.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5.其他不符合发放条件的。
三、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是指被保险人没有预见到或违背被保险人意愿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外来致害物对被保险人的身体明显、剧烈地侵害的客观事实。它具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四个重要特点。
（一）保障对象：赣州市户籍，且年满60周岁及以上城乡特困人员的中老年人，重点优抚对象老人和除前述两种对象之外的年满70周岁及以上老人。
（二）缴费标准：政府全额出资。
（三）承保期限：本保险期限为1年（2020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0年12月31日24时止）。
（四）保险范围：老年人在生产生活的各种场所。
（五）保障项目：
意外身故，3000元；
意外残疾，22000元；
意外住院津贴，80元/天（每次意外事故补贴最长30天，年累计180天）
基本理赔流程：接报案 （客户报案）→申请受理（客户提交资料）→理赔审核→结案支付。
出险报案方式：拨打报案电话95500，报保险单号：150G201AA460033
咨询电话：0797-5792285（石城县民政局）
（六）理赔时需要上交的资料
1.涉及意外身故
（1）理赔申请书
（2）意外事故证明（相关有权部门出具）
（3）公安机关等有权部门出具的意外或者疾病死亡证明（户口注销证明、死亡证明、火化证明）  
（4）法定受益人身份证双面复印件  
（5）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关系证明  
（6）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必要时提供）  
（7）受益人银行账户  
（8）其他相关资料
2.涉及意外伤残  
（1）理赔申请书  
（2）意外事故证明（相关有权部门出具）
（3）伤残鉴定报告  
（4）身份证双面复印件  
（5）被保险人银行账户  
（6）其他相关资料
3.涉及意外津贴  
（1）理赔申请书  
（2）意外事故证明（相关有权部门出具）
（3）被保险人有效身份证件  
（4）诊断证明  
（5）出院小结、门诊病历（如有）、相关医学检查报告单（如有）  
（6）医疗费用收据  
（7）医疗费用结算明细单或处方  
（8）被保险人银行账户  
（9）其他相关资料
（10）体温单
——具体条款、未尽事宜详见《老年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款》
以上老年人补贴政策的解释权归县民政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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